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情况登记表
单位名称：（盖章）

	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名称
	公章刻字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
	项目类别
	行政审批

	一、设定依据
	《印铸刻字业暂行管理规则》第二条 凡经营铸造厂、制版社（制造钢印、铜版、胶版、石印版、珂罗版、火印、锌印、证明牌号等）、印刷局（以机械或化学材料印刷簿册、证券、商标等）、证章店、刻字店、刻字摊（雕刻戳记、印版、印章、胶皮印等）及所有上属性质之营业者，不论专营、兼营、公营、私营，（国家机关专用不以营业为目的者例外）或属何国籍，除法令另有规定者外，均依本规则管理之。

	二、申请受理   条件
	1、有固定的营业场所，房屋建筑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和消防管理规定；2、有相应的设备和技术人员；3、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并有专人负责；4经过公安机关授权刻制公章

	三、办理流程
	1、申请人向县级公安机关治安部门提出申请

2、县级公安机关受理后，派员进行实地戡查验收，10日内作出审查意见，报市级公安机关治安部门，经审核作出许可或予许可的决定，符合条件的，发给《特种行业许可证》，不符合条件的，及时告知申请人。

	四、申报提交材料
	1、申请书和《特种行业经营申请登记表》；2、各项规章制度；3、经营地点平面图；4、忘怀产权租赁使用证明；5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；6安全防范措施；7、治安保卫组织人从业人员名单；8、单位法人代表与当地公安机关派出所签订的治安责任状；0、法定代表人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个人现实表现证明。

	五、办理时限
	20个工作日


	六、收费标准
	10元


	七、收费依据
	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、财政部《关于第二批降低收费标准的通知》

公安部特种行业许可证费，由现行的每证（含正、副本）最高不超过20元，降至每证（含正、副本）最高不超过10元


